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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本册资料仅供内部参考，未经同意请勿对外公开引用。

2.常住人口数为 2024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000万元及以

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4.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批发企业年主营

业务收入 2000万元以上，零售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

元以上，住宿和餐饮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元以上。统

称限额以上贸易企业；

5.资质内建筑、房地产企业：具有建筑业资质的所有独立核

算建筑业企业（三级资质以上），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法人

单位；

6.规模以上服务业：年营业收入 1000万元以上，或年末从

业人员 50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

介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和其他房地产业等行业；年营

业收入 500万元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 50人及以上服务业

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

7.本资料中有标注的均为相关行业部门提供数据。



2024年湟中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各项决策部署，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经济保

持了稳中又进的发展态势，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

需求稳步改善，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一、地区生产总值

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50.3 亿元，按可比价计

算，比上年增长 4.2%，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1.1个

百分点，居全市第 2 位。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

加值 27.2 亿元，增长 0.2%；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56.6 亿元，增长 7.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66.5

亿元，增长-0.5%。三次产业占比 11:63:26。

二、农业生产

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7.6 亿元、增长 0.2%，

其中：农业总产值 28.7 亿元、增长 5.1%，畜牧业产

值 18.1 亿元、下降 8.6%。种植粮食作物 43.06 万亩，

比去年减少 7270 亩、下降 1.66 %，粮食产量 11.3万

吨、比去年减少 68.4 吨、下降 0.06%；种植蔬菜 12.34

万亩，比去年增加 0.45 万亩、增长 3.7%，产量 30.36



万吨，比去年增加 1.87 万吨、增长 6.6%。全区畜禽

出栏呈下降态势，其中猪出栏同比减少 1.8 万头、下

降 17.2%，牛出栏同比减少 2.8 万头、下降 21.6%，

羊出栏同比减少 7.2 万只、下降 25%、家禽出栏同比

减少 7.3 万只、下降 19.8%。鸡蛋产量 1995吨、同

比增加 1335 吨、增长 202.2%，牛奶产量 16027吨、

同比减少 1426 吨、下降 8.2%，肉产量 2.42 万吨、

同比减少 0.62 万吨、下降 20.4%。

三、规上工业

全区完成规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810.4 亿元、增长

9.9%。其中区属规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24.7 亿元、下降

13.3%；甘河工业园区规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785.7亿元、

增长 10.9%，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97%。全区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其中甘河园区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11.0%，区属规上工业增加值下降 13.4%。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区 19 家资质内建筑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31.99 亿元、增长 7.7%，其中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四

工程有限公司下拉总产值 2.8 个百分点，青海青成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下拉总产值 3 个百分点。全区非房投

资下降 3.4%，较 1-11 月收窄 1.1 个百分点，其中区

属投资增长 2.9%,增速较 1-11 月增加 1.6个百分点。

五、市场消费

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25.57 亿元、下

降 1.1%，从消费地区来看，城镇实现零售额 17.3亿



元、增长 7.5%，农村实现零售额 8.27 亿元、下降

15.3%；从行业来看，限上批发业销售额增速环比减少

10.1 个百分点，限上零售业销售额增速环比增加 8.8

个百分点，限上住宿业销售额增速环比增加 3.6 个百

分点，限上餐饮业销售额增速环比减少 7.3 个百分点。

六、财政收支

实现地方公共预算收入 27960 万元、同比下降

11.6%，其中税收收入 18965 万元、下降 14.8%、减

收 3307 万元；非税收入 8895 万元、同比下降 4%、

减收 376 万元。财政收入结构不断优化，税收占比为

67.8%。地方公共预算支出 55.2 亿元，同比增长

14.3%，增支 6.91 亿元，民生投入达 40.7 亿元，占

总支出的 73.8%。

七、居民收入

根据调查队住户调查数据反馈，全体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24773 元，增长 6.1%。其中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39399 元、增长 4.2%，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423 元、增长 7.1%。在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 12459 元、增长

5.1%、在收入中占比 71.5%，经营净收入 1849 元、

增长 24.2%，财产性收入 105 元、增长 296%，转移

净收入 3010 元、增长 3.7%。



一季度湟中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2025 年一季度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60.63 亿元，增

长 0.5%。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3.88 亿元，增长

6.6%；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41.11亿元，下降 1.4%，

其中工业增加值下降 3.7%；第三产业增加值 15.64亿

元，增长 2.5%。

一、农业生产平稳有序。一季度实现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6.26亿元，增长 6.6%。其中，占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 7.2%的农业（种植业）产值 0.45亿元，增长 19.2%；

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92.5%的畜牧业产值 5.79 亿元，

增长 5.6%。一是蔬菜及食用菌、瓜果类均呈现“面积

增，产量增”态势。一季度，蔬菜及食用菌种植面积 7050

亩，增长 3.8%，产量 10165吨，增长 4.7%。瓜果类种

植面积 702亩，增长 38.7%，产量 868吨，增长 235.1%。

二是猪出栏、存栏、补栏量不足，牛、羊出栏量总体

增长。一季度，全区猪、牛、羊、鸡存栏分别为 5.07

万头、16.37万头、35.57万只、25.98万羽，分别下降

14%、增长 32%、15.3%、32.4%，猪存栏降幅较大。

猪、牛、羊、鸡出栏分别为 3.01万头、3.12万头、6.64

万只、9.98万羽，分别下降 21.6%、增长 12.9%、14%、



16%，猪出栏降幅较大。肉、蛋、奶产量分别为 7744.2

吨、446吨、4252吨，分别增长 2.8%、1.6%、2.1%。

二、规上工业产值降幅收窄。全区规上工业总产

值 188.79亿元，增长 3.2%。其中甘河工业园区 181.65

亿元，增长 3.5%，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96%；区

属 7.14 亿元，下降 2.4%，降幅较去年全年收窄 10.9

个百分点，较 1—2 月收窄 10 个百分点。全区规上工

业增加值下降 4%，其中甘河园区下降 3.6%，区属下

降 7.4%，降幅较去年全年收窄 6 个百分点，较 1—2

月收窄 8.2个百分点。

三、建筑业产值高速增长。一季度，全区 18家资

质以上建筑业完成总产值 5.98 亿元，增长 91.1%，全

区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5.18 亿元，增长 12.9%，建筑业

在二产中占比 12.6%，对二产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四、服务业增速回落，非营利性服务业贡献突出。

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 15.64 亿元，增长 2.5%，增

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6.6个百分点。按行业分，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0.34亿元，增长 5.1%；批发和零

售业增加值 0.4 亿元，增长 2.4%；住宿和餐饮业增加

值 0.27亿元，增长 4%；金融业增加值 0.88 亿元，下

降 2.9%，下拉第三产业增加值 0.2个百分点；房地产

业增加值 1.27亿元，增长 1.9%；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



1.79亿元，下降 7%，下拉第三产业增加值 0.9个百分

点；非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 10.68 亿元，增长 4.9%，

上拉第三产业增加值 3.2个百分点。金融存贷款持续增

加，辖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207.36 亿元，增长

7.2%；各项贷款余额 140.78亿元，增长 4.7%。

五、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今年以来，我区投

资工作谋划早、抓得紧，投资凭证审核前置。一季度，

全区含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4%，非房固投增长

45.02%，其中区属非房固投增长 20.85%。

六、消费市场呈现负增长。一季度，全区完成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3亿元，下降 2.4%。按经营地分，

城乡消费不均衡。一季度，全区城镇社零总额 4.28亿

元，下降 1.7%，占全区社零总额的 68%；乡村社零总

额 2.02 亿元，下降 4%，占全区社零总额的 32%。全

区零售企业占比低，批发、住宿、餐饮企业对于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贡献不足。

七、财政收支平稳增长。一季度，全区地方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 7150万元，增长 9.5%，完成年初预算的

23.8%。按税种分，非税收入 1305万元，下降 5.4%；

税收收入 5845万元，增长 13.5%。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1.5亿元，增长 16%。

八、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



城镇居民。一季度，实现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669

元，增长 6.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099

元，增长 4.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911元，增

长 7.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上半年湟中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2025年上半年，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

局，政策效应逐步释放，全区经济顶住压力，稳步增

长，发展态势向好。基于上半年经济运行监测状况，

现形成如下分析报告：

上半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7.99亿元，增

长 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6.96 亿元，增长

6.6%。第二产业增加值 71.22亿元，增长 1.8%。其中，

工业增加值 63.35亿元，下降 1.4%；建筑业增加值 7.87

亿元，增长 34.0%。第三产业增加值 29.81亿元，增长

1.2%，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6:66:28。

一、农业生产形势稳定。上半年，全区农林牧渔

业产值 12.86亿元，增长 6.6%。种植业：蔬菜种植面

积 8.93万亩，产量 3.75万吨，分别增长 6.9%、15.0%。

食用菌产量 887 吨，增长 4.1%。草莓种植面积 1161

亩，产量 1216吨，分别增长 22.0%、134.3%。畜牧业:

全区生猪、牛、羊、家禽存栏分别为 5.6 万头、13.59

万头、35.31万只、31.05万羽，增长 33.1%、17.7%、



22.0%、31.9%。生猪、牛、羊、家禽出栏分别为 4.49

万头、5.68万头、10.72万只、28.06万羽，下降 21.4%、

增长 15.3%、8.1%、83.4%。肉、蛋、奶产量分别为 1.34

万吨、981.23 吨、6814.78 吨，增长 7.4%、8.8%、下

降 12.1%。

二、全区工业增长承压。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

总产值 400.9亿元，下降 0.8%。其中区属 12.47亿元，

下降 0.8%，降幅较去年全年收窄 12.5个百分点，较一

季度收窄 1.6 个百分点；甘河工业园区 388.45 亿元，

下降 0.8%，下拉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0.78个百分点。

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下降 3.7%，其中甘河园区下降

4.3%；区属增长 4.5%，较一季度由负转正提高 11.9个

百分点。

三、建筑业产值稳中有降。上半年，全区 18家资

质以上建筑业完成总产值 11.94亿元，增长 71.6%，较

一季度回落19.5个百分点。全区建筑业实现增加值7.87

亿元，增长 34%。

四、固投增速持续回落。上半年，全区含房固定

资产投资下降 10.1%，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56.6%，下拉全区投资 15.7 个百分点。非房固投增长

5.6%，其中区属非房固投增长 12.5%。

五、消费市场总体回暖。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2.82亿元，占全市社零额的 4.4%，增长

3.5%，较一季度由负转正提高 5.9个百分点。按经营单

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8.69亿元，增长 3.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12亿元，增长 3.1%。6月当月，

全区社零实现 2.4亿元，增长 12.2%。

六、服务业增长乏力。上半年，第三产业八个行

业增加值呈“六增二降”态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增长 12.2%；批发和零售业增长 6%；住宿和餐饮业

增长 3.5%；房地产业增长 2.6%，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

3.1万平方米，增长 13.1%；非营利性服务业增长 5.3%；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长 6.9%；金融业下降 3.1%；营利性

服务业下降 12.9%，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下降

13.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下降 10.3%。

七、财政收支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区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27 亿元，增长 14.2%，完成年度预算

的 42.2%。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6.27 亿元，增长 2%，

完成年度预算的 58%。民生投入达 21.02亿元，占总支

出的 80.0%。截止 6 月末,全区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206.78 亿元，增长 1.6%;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142.58

亿元，增长 1.7%。争取专项资金 20.35亿元，位列全

市第一。

八、居民收入稳健增长。上半年，实现全体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620元，增长 5.8%。其中，城

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953元，增长 4.3%；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470元，增长 6.3%。全体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8880元，增长 2.2%。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0792元，增长 1.7%；农村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7931元，增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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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预期指标

指标名称 2025年预期（%）

一、地区生产总值 5.5%左右

二、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完成数与上年持平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5%

四、区属固定资产投资 10%

五、居民收入增长 与经济增长同步

六、粮食总产量 10.62万吨以上

七、生态环境指标 完成市定目标

八、登记失业率 完成市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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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常住人口情况

项 目
人口数

(万人) 城镇

人口（万人）

城镇

化率（%）

西宁市年末人口 247.69 200.11 80.79

一、市区年末人口

1.城东区 48.95 48.95 100

2.城中区 32.87 32.79 99.76

3.城西区 32.99 32.99 100

4.城北区 41.99 41.32 98.40

5.湟中区 39.55 16.70 42.23

二、区县年末人口

1.大通县 40.35 21.47 53.21

3.湟源县 10.99 5.89 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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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各季度指标完成情况表（一）
单位（亿元、元）

注：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由区财政局提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提供，旅游综合收入由

区文体旅游局提供。

主要指标

3月 6月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一、地区生产总值 57.72 3.5 106.4 2.1

一产 3.84 4.2 6.6 4.0

二产 39.13 0.9 70.76 2.4

三产 14.75 9.1 29.1 1.0

二、规上工业增加值 4.4 9.2

区 属 -2.9 -15.8

甘河园区 5.1 11.5

三、固定资产投资（含房） -35 -42.9

固定资产投资（非房） -44.2 -34.4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6.2 -3.0 11.9 -4.7

五、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0.65 -25.7 1.1 -24.9

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722 4.2 15292 5.1

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518 7.4 8907 8.4

八、旅游综合收入 3.1 44.3 6.8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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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各季度指标完成情况表（二）

主要指标

9月 12月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一、地区生产总值 163.7 3.3 250.3 4.2

一产 20.6 3.9 27.2 0.2

二产 93.4 4.5 156.5 7.8

三产 49.7 1.0 66.5 -0.5

二、规上工业增加值 8.4 9.0

区 属 -21.4 -13.4

甘河园区 11 11.0

三、固定资产投资（含房） -26.3 -20.5

固定资产投资（非房） -9.2 -3.4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8.43 -3.3 25.6 -1.1

五、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71 -18.7 2.8 -11.6

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364 4.9 39399 4.2

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086 7.5 17423 7.1

八、旅游综合收入 15.1 31.3 16.8 29.0

注：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由区财政局提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提供，旅游综合收入由

区文体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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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各月指标完成情况表（一）
单位（亿元、元）

主要指标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一、地区生产
总值 60.63 0.5 107.99 2.0

一产 3.88 6.6 6.96 6.6

二产 41.11 -1.4 71.22 1.8

三产 15.64 2.5 29.81 1.2

二、规上工业
增加值 -4.0 -2.9 -2.1 -3.7 -3.0

区属 -7.4 -3.0 2.3 4.5 8.5

甘河园区 -3.6 -2.9 -2.6 -4.3 -3.8

三、固定资产
投资（含
房）

10.4 10.7 1.0 -10.1 -12.4

固定资产投资
（非房） 45.0 55.9 37.2 5.6 2.3

四、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 6.30 -2.4 7.65 -1.0 10.42 1.7 12.82 3.5 14.80 4.8

五、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0.72 9.5 0.93 7.5 1.04 5.8 1.27 14.2 1.55 12.0

六、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8099 4.9 15953 4.3

七、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5911 7.1 9470 6.3

八、旅游综合
收入 3.95 27.7 5.07 26.5 6.99 27.7 8.37 23.0 11.95 16.3

备注：见第 4页备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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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各月指标完成情况表（二）

主要指标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总

量

增

速%

一、地区生产
总值

一产

二产

三产

二、规上工业
增加值 -0.9

区属 15.5

甘河园区 -2.0

三、固定资产
投资（含
房））

-13.8

固定资产投资
（非房） -5.0

四、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 17.23 6.2

五、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1.75 13.8

六、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七、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八、旅游综合
收入 16.81 20.0

备注：见第 4页备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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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财政收支

备注：财政收支数据由区财政局提供。

指标名称
本月止

累 计

同 比

增减(%)

一、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1079854 2.0

第一产业 69585 6.6

第二产业 712214 1.8

其中：工 业 633516 -1.4

建筑业 78698 34.0

第三产业 298055 1.2

二、财政收支（万元）

1.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7452 13.8

其中:税收收入 13262 16.4

非税收入 4190 6.3

政府性基金收入 1025 246.3

2.地方财政支出

（1）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362705 3.6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669 9.5

公共安全支出 8105 -0.8

教育支出 67870 12.8

科学技术支出 27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2501 13.4

卫生健康支出 28863 3.4

节能环保支出 18968 -28.4

城乡社区支出 12443 -47.3

（2）政府性基金支出 48915 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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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本月止

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一、农业总产值(万元,现价) 128592 6.6

农 业 22355 9.5

林 业 4676 320.34

牧 业 101223 2.4

农林牧渔服务业 338 6.6

二、主要产品产量(吨)

肉类产量 13377 7.4

#：猪 肉 3859 -13.3

牛 肉 6877 18.2

羊 肉 2019 10.2

禽蛋产量 981 8.8

牛奶产量 6815 -12.1

蔬菜产量（吨） 37474 15.0

三、季末牲畜存栏头数(万头)

牛 13.59 17.7

羊 35.31 22.0

猪 5.60 33.1

鸡 31.05 31.9

四、蔬菜播种面积（亩） 89331 6.9

备注：1.农业数据为季度经济指标，同比增减为可比价增减。

2.主要产品产量和季末牲畜存栏头数由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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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上工业总产值及增加值

注：工业增加值增速按可比价计算。

指标名称

累计同

比增减

（%）

一、规上工业总产值 0.9

按属地分：甘河园区 0.9

区 属 3.4

二、规上工业增加值 -0.9

按属地分：甘河园区 -2.0

区 属 15.5

三、规上工业销售产值 2.2

其中：甘河园区 2.2

四、规上工业产品产销率(%) 99.89

其中：甘河园区 99.87

区 属 100.46

五、规上工业企业数（个） 60

其中：甘河园区 48

区 属 12

六、规上工业亏损企业数（个） 26

其中：甘河园区 22

区 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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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及旅游

指标名称
本月止

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一、城乡居民收入(元)

1.全体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620 5.8

2.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953 4.3

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470 6.3

二、旅游总人数(万人次) 573.85 21.8

1.过夜游客人数(万人次) 59.19 29.6

2.一日游游客人数(万人次) 514.66 21.0

其中:塔尔寺景区 149.97 -10.2

三、主要旅游景区接待情况

1.塔尔寺景区门票收入(万元) 7903.33 1.2

2.新华联童梦乐园门票收入(万元) 4657.05 -13.2

四、旅游总收入

旅游总收入(万元) 168111.47 20.0

注：城乡居民收入由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提供；旅游数据由区文体旅

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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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零贸易、餐饮业、物价、固定资产投资

注:本表中的价格指数均为累计同比数。

指标名称 单位
本月止

累 计

同 比

增减

(%)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172261 6.2

1.城镇 116846 6.5

2.乡村 55415 5.6

二、物价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99.9

#食品烟酒类价格指数 % 98.4

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入库情况

项目入库个数 个 42

其中：5000万以上 个 8

固定资产投资

含房 % -13.8

非房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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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存贷款、四上企业法人单位数

注:人民币存贷款数据由中国人民银行湟中支行提供。

指标名称 完成数
同 比

增减(%)

一、人民币各项存款（亿元）
206.78 1.6

其中：住户存款 171.74 8.2

非金融企业存款 13.77 -42.7

广义政府存款 18.10 2.7

二、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42.58 1.7

其中：住户贷款余额 81.93 9.3

企事业单位贷款 60.65 -7.0

企业总数

三、“四上”企业法人单位数 131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60

其中区属 12

有资质的建筑业 18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6

规模以上服务业 17

其中区属 9

限额以上批零业 26

其中区属 11

限额以上住餐业 4



13

区县目标考核指标(一)

指标名称
市定目

标 (%)
本月止

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一、生产总值（亿元）

东 区 173.03 4.5
中 区 193.06 1.0
西 区 247.48 3.3
北 区 158.37 3.4
湟 中 107.99 2.0
大 通 80.99 5.2
湟 源 17.5 5.0

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东 区 -53.6
中 区 19.3
西 区 -16.6
北 区 -20.1
湟 中 -13.8
大 通 -10.8
湟 源 -8.4

三、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亿元）

东 区 3.82 14.6
中 区 3.21 -3.6
西 区 7.03 1.0
北 区 4.69 6.3
湟 中 1.75 13.8
大 通 5.25 22.3
湟 源 1.14 4.8

四、规上工业增加值（不含园区、%）

东 区 -10.6
中 区 -5.2
西 区 -1.1

注:1.生产总值为现价,增速按可比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为含房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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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目标考核指标(二)

指标名称
市定目

标 (%)
本月止

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北 区 5.7

湟 中 15.5

大 通 12.4

湟 源 -0.6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东 区 97.37 6.1
中 区 76.88 5.4
西 区 117.56 9.1
北 区 98.61 5.6
湟 中 17.23 6.2
大 通 13.04 7.5
湟 源 2.7 7.8

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东 区 21107 4.1
中 区 22421 4.5
西 区 23969 4.6
北 区 22752 4.6
湟 中 15953 4.3
大 通 17749 4.3
湟 源 16904 4.5

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东 区 - -
中 区 - -
西 区 - -
北 区 - -
湟 中 9470 6.3
大 通 7101 6.4
湟 源 10752 5.9

注:全年目标数四区为市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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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支

指标名称 单位
本月止

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一、全体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1620 5.8

工资性收入
元 8746 4.7

经营净收入
元 888 17.2

财产净收入（成本法）
元 295 0.6

转移净收入
元 1691 7.5

全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8880 2.2

①食品烟酒 元 2910 8.0

②衣着 元 729 4.3

③居住 元 1265 -10.4

④生活用品及服务 元 588 28.4

⑤交通通信 元 1317 -11.7

⑥教育文化娱乐 元 810 40.5

⑦医疗保健 元 912 -23.4

⑧其他商品和服务 元 348 110.7

注:城乡居民收支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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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收支

注:城镇居民收支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提供。

指标名称 单位
本月止

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一、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元 15953 4.3

工资性收入 元 12848 3.8

经营净收入 元 1084 9.3

财产净收入（成本法） 元 653 7.1

转移净收入 元 1368 4.3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10792 1.7

①食品烟酒 元 3398 2.1

②衣着 元 823 -2.4

③居住 元 2127 0.2

④生活用品及服务 元 761 0.1

⑤交通通信 元 1367 0.8

⑥教育文化娱乐 元 812 6.2

⑦医疗保健 元 1202 0.7

⑧其他商品和服务 元 301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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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收支

注:农村居民收支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提供。

指标名称 单位
本月止

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一、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9470 6.3

工资性收入
元 6710 4.5

经营净收入
元 791 22.5

财产净收入（成本法）
元 117 -16.9

转移净收入
元 1851 9.0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7931 2.1

①食品烟酒 元 2668 11.7

②衣着 元 683 8.3

③居住 元 837 -21.8

④生活用品及服务 元 502 60.5

⑤交通通信 元 1291 -17

⑥教育文化娱乐 元 809 66.4

⑦医疗保健 元 769 -35.4

⑧其他商品和服务 元 371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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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法律法规
《统计法》第六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

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

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

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

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

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

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

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统计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应

当依法履行职责，如实搜集、报送统计资料，不得伪造、篡

改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

实的统计资料，不得有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

《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第三条规定：地方、

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员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

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的；

（二）强令、授意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统计机构、

统计人员或者其他有关机构、人员拒报、虚报、瞒报或者篡

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的；

（三）对拒绝、抵制篡改统计资料或者对拒绝、抵制编

造虚假数据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

（四）对揭发、检举统计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进行打击

报复的。


